评分办法
本次采购采用资格初审和综合评分法，我台将组织评审小组综合评定各供应商提交的标书，选出中标供应商。
1.资格初审
标书的资格初审指依据法律、法规和竞争性评审文件的规定，对标书中的资格、资质证明文件等进行审查，初审不通过的报价单位将不被允许进入下一轮综合评审环节。
资格初审审查文件：
1）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营业范围应至少包括广播设备、电子产品或仪器仪表中的一项）。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资格证书。
2. 综合评审
评审小组将根据采购文件确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作比较和评价。评审小组按照“综合实力最强、能够最大限度满足评审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并且报价报价合理”的原则按评分细则对各报价人进行比较和评价打分，按最终得分由高到低排序，确定排名第一的为预成交供应商，得分相同的，报价较低的一方为预成交供应商。得分且报价报价相同的，技术指标较优的一方为预成交供应商。
评分细则：
	评分因素
	说明
	分值分配

	价格分
（30分）
	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价格最低的报价为评审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报价得分=(评审基准价／报价)×30×100％。
	30分

	商务部分
（24分）
	1.投标人提供有效的 ISO9001 质量管理证书、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OHSA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2. 投标人具有有效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得2分，未按要求提供的不得分。
3. 投标人具有的大数据企业认定证书得3分，未按要求提供的不得分。
	企业资质8分

	
	1、投标人获得省级及以上广电部门出具的优秀供应商获奖证书的，得4分，未按要求提供的不得分。
2、投标人具有本产品自主知识产权的得4分，否则不得分。
注：以上须提供加盖供应商公章的复印件，否则不得分。
 原件备查。
	企业实力8分

	
	自2019年起同类型仪器的合同，每项得1分，最多得4分。以合同原件为准。
	同类项目业绩4分

	
	交货期：每提前10天得2分，共2分。
	交货期2分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售后服务：备品备件、技术支持、服务能力及培训等方面的情况进行综合比较，得0-2分。
	售后服务
2分

	技术部分
（46分）
	按所报产品的性能、技术参数指标优劣、技术先进程度、设备主要功能、产品特点得2-10分。
	产品性能   10分

	
	根据供应商所报产品的主要采购参数响应情况，有一条不满足的扣3分，扣完为止，全部满足得24分。其中，第七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有一条不满足的扣8分，扣完为止。
	采购参数响应情况24分

	
	对供应商提供的项目实施方案进行评价，包括技术力量（须提供本公司一年以上社保证明原件）、实施进度、质量保障机制等，得：1～10分。
	项目实施方案10分

	
	承诺交货时额外提供一套除主机外的全部配件，得2分。
	额外配件    2分


3. 推荐成交候选人或确定成交供应商。
评审小组根据评审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按综合评审结果进行排序，选取本项目的成交候选人或根据采购人的授权直接确定成交供应商。
4．评审过程保密
凡是属于审查、澄清、评价和比较报价的有关资料以及成交意向等，均不向供应商或者其他与评审无关的人员透露。
5. 供应商瑕疵滞后的处理
无论基于何种原因，各项本应作拒绝处理的情形即便未被及时发现而使该供应商进入初审、综合评审或其它后续程序，包括已经签订合同的情形，一旦在任何时间被发现存在上述情形，则采购人均有权随时视情形决定是否取消该供应商的此前评议结果，并有权决定采取相应的补救或纠正措施。一旦该供应商被取消该供应商的此前评议结果，其现有的位置将被其他供应商依序替代或者此项目做废标处理。
五、成交通知书
评审结束后，由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签发《中标通知函》。
